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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 3 6章是强制性。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18871-2002《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修订。

本标准代替GBZ 120—2002《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Z 120—
2002同时废止。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主要修订如下：

——主要技术内容遵从我国放射防护新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规定，删去不符合GB 18871-
2002所规定原则的内容;

——为加强条理性，重新组织标准章条的内容，结构从原十一章两个附录调整为六章一个附录；
—增加引用相关标准，使本标准涵盖全部相关内容,又节省篇幅。

本标准附录 A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本标准起草人:郑钧正。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6360—1996,GBZ 120—200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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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临床核医学诊断与治疗实践中有关工作人员以及工作场所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临床核医学应用放射性药物施行诊断与治疗的实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轴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 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29 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33 医用放射性废物管理卫生防护标准

GBZ 165 职业性皮肤放射性污染个人监测规范

3 总则

3. 1 获准开展临床核医学工作的单位,其法人（即许可证持有者）应对临床核医学中的放射防护与安全

工作全面负责。应按照GB 18871规定，（1）做好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的选址、设计和建造；（2）装备与
获准开展临床核医学工作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及防护设施;（3）配备与获准开展临床核医学工作相适应的

结构合理的各种专业人员；（4）加强有关人员的专业素质教育与放射防护培训；（5）建立明确的放射防护

质量保证大纲和有关规章制度，并且认真实施。

3. 2 临床核医学工作人员所受职业照射的防护以及临床核医学工作所致公众照射的防护，应按照 GB
18871的规定严格执行。

3. 3 应加强临床核医学工作中人员与工作场所的各种放射防护监测，按照 GB 18871 及相关标准做好
放射防护评价，不断提高放射防护水平。有关工作人员所受职业性外照射、职业性内照射以及皮肤放射

性污染的个人监测,分别按 GBZ 128、GBZ 129 以及 GBZ 165 执行。各项监测结果应记录在案，妥善
保存。

3. 4 应做好临床核医学工作中各种放射性废物的处置与管理，严格执行GB 18871 和GBZ 133 等。
3.5 开展临床核医学诊治的单位应制定恰当的应急预案，以有效防范放射事故。应急预案要有明确的

责任分工和切实可行的应急措施，应急措施的实施应由训练有素的专职或兼职防护人员负责，并且平常

应加强应急准备。

4 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的放射防护要求

4. 1 临床核医学的工作场所应按照GB 18871非密封源工作场所分级规定进行分级，并采取相应放射
防护措施。

4.2 一般临床核医学的活性实验室、病房、洗涤室、显像室等工作场所属于 GB 18871 规定的乙级或丙
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为便于操作，针对临床核医学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依据计划操作最大量放射性

核素的加权活度，把工作场所分为I、n、田等三类（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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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具体分类u

分类 操作最大城放肘性核索的加权活度 以

1 >50 000

n 50 50 000

<50

注J本表�和表 2、表 3均依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UCRP）第 57号出版物；
S加权活度=（计划的日操作最大活度又核索的毒性权重因子”操作性质修正因子

学工作场所室内表面
1)表

常用放射性核素

备结构的基本放邺医护蕤见表 -4,

注:“依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 57号出版物.
工＞仅指实验室。

“下水道宜短，大水流管道应有标记以便维修检测

4.4 按表1 划分的二

表 3 不同操作性质的修正因子

4. 3 供汁算操作最大M放射性核素的加权牯度用的核侯学教四放射性核索毒性权币：因子和不同操作

性质的修正因子分别见表 2 和表V'c底

类别 放射性产 \ 核素的毒性权重因子

A 100

B JeJ加1^1"In葬 I产T1 1

(: 严XeLXe 0.01

场所分类 地面\/4^7面 通风橱:'' ||内财1 /管道 清洗及去污设备

[ 地板与墙壁接缝无建哪 需耍 应设抽风机 曝殊要求3》 需要

IJ 幼清洗且不易渗透 需要 有较好变风'. 一般耍求 需要

HI 易清洗 切清洗 不必 通风 一般要求 只、'需清洗i殳备

4.5 合成和操作放射性药物所用的通风橱,工作中应有足够风速（一般风速不小于Tm/s）,排气口应高

于本建筑屋脊，并酌情设有活性炭过滤或其他专用过滤装置..排出空气浓度不应超过有关法规标准规定
的限值。

4. 6 凡 I类工作场所和开展放射性药物治疗的单位应设有放射性污水池,以存放放射性污水直至符合
排放要求时方可排放。废原液和高污染的放射性废液应专门收集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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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临床核医学工作场所应备有收集放射性废物的容器，容器 上.应有放射件标志。放射性废物应按长

半衰期和短半衰期分别收集,并给予适当屏蔽 固体废物如污染的针头、注射器和破碎的玻璃器皿等应

贮于不泄漏、较牢固、并有合适屏蔽的容器内。放射性废物应及时按 GBZ 133 进行处理。
4. 8 临床核医学诊断及治疗用工作场所（包括通道）应注意合理安排与布局。其布局应有助「实施工
作程序,如一端为放射性物质贮存室，依次为给药室、候诊室、检查室、治疗室等 ,井且应避免无关人员

通过.

4. 9 临床核医学诊断用给药室与检查室应分开。如必须在检查室给药,应具有相应的放射防护设备 ..
4. 10 临床核民学诊断用候诊室应靠近给药室和检杳室.宜有受检者专用厕所。

5 放射性药物操作的一般放射防护要参

5. 1 操作放射件药物应6 町少房3交.5T场R？前n取适当防护措施. 放射性药物
位用而应行恰 帆，

5.2 装有放射性药物的芽药病擀金Z有适当屏蔽，5以屏蔽心应注意控施作时间。
5. 3 操作放射性药物/造w有私水纸的托盘内进行X作人耳应穿座森大感厚品。
5. 4 操作放5性碘化 之性或放射性/体所住通风橱内进行.井按解作情年进彳51体或气溶胶放
射件浓度的常规监测以及必要的特殊监测，应注意对放射性碘在操作人员本状腺两沉积的防护。
5. 5 在放射性工作场所不得进食、饮水、吸烟，也不得进后无关工作及存放尤.物品。
5. 6 工作人员操作所屏放射性工作室前应洗手和多比网污染监测、如其X染x平超过 3B 18871
规定值，应采取朴展去*措施。
5. 7 从控制区收I麻何物品都应进行表面'褫聊检球以此绝超过 GB 188为 规定的表面污染捽制
水平的物品被带不控制区。
5. 8 为休外放身|耗力析目的而使用含 'H、i（：、和鼻 等核量如放射免疫分析米剂N 可在 一般化学实

验室进行，

容器或保险箱应有

艮于需用的那部分。

质的放置应合5.9 放射性物质呼
取放的放射性；物质4

I!有 J 、易于取放，每次

室应定期进行放到 无关人员不得入内。5. 10 放射性物成

5. 1 1 贮存和运输 质时均应使用令门容器，取 性中内容物时,木应油染容器. 容器在运
输时应有适当的放躲
5. 12 贮存的放射性 位、到财期、核索种类、理化性质、活
度和容器表面放射性污

6 临床核医学治疗的放射

后患者床边 1. 5m处或单人病房6. 1 使用治疗品发射7射线放
应划为临时控制区。控制区入口处应为 GB 18871 规定绊那椅射警告标志;除医务人员外，其他无关
人员不得人内，患者也不应随便离开该区。

6. 2 配药室应相近病房，尽Q减少放射性药物和已给药治疗的患者通过巾放射性区.域。
6. 3 根据使川放射性药物的种类、形态、特性利活度，确定临床核医学治疗病房的位置及其放射防护要

求, 病房应有防护栅栏,以控制已给药患者同其他人保持足够距离;必要时可采用附加屏蔽防护措施。
6-4 接受放射性药物治疗的患者应使用专用便器或者设有专用卫生间和浴室。

6. 5 住院接受放射性药物治疗患者的被服和个人用品使用后应作去污处理，并经表面污染监测合格后

方可作一般处理。

6. 6 使用过的放射性药物注射器、绷带和敷料，应作污染物件处理或作放射性废物处理、

6. 7 接受m I治疗的患者，应在其体内的放射性活度降至低于 4OOMHq 方可出院，以控制该患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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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众成员可能受到的照射。

6. 8 对近期接受过放射性药物治疗的患者，外科手术处理应遵循下列原则：
a. 应尽可能推迟到患者体内放射性活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不需要放射防护时再作手术处理；
b. 进行手术的外科医师及护理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
c. 对手术后的手术间应进行放射防护监测和去污,对敷料、覆盖物等其他物件也应进行放射防护

监测，无法去污时应作放射性废物处理。

6. 9 对近期接受过治疗量放射性药物的患者，其死后尸体的处理应遵循如下原则：

a. 没有超过附录 A列出的放射性核素上限值时不需要特殊防护措施；
b. 尸检应符合 6. 8关于外科手术处理的原则；
c. 尸检样品的病理检查，如所取组织样品含明显放射性，应待其衰变至无显著放射性时进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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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不需要特殊防护措施即可处理的尸体含放射性核素的上限值

A. 1,不需要特殊防护措施即可处理的尸体含放射性核素的上限值见表 A.1。

表 A. 1 不需要特殊防护措施即可处理的尸体含放射性核素的上限值,MBq

放射性核素 解剖/防腐 掩埋 火化

131[ 10 400 400

198Au颗粒 10 400 100

125 J 40 4 000 4 000

90Y 200 2 000 70

现Au胶体 400 400 100

32p 100 2 000 30

89Sr 50 2 000 20

注:本表依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第 57号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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